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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8 月 21 日，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华股

份”）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的通

知，盛屯集团一致行动人于近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5,45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02%。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 

本次增持的主体系盛屯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成都蓉璞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蓉璞科技”）。 

2、本次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前，盛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5,349,3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4%；盛屯集团通过一致行动人国通信托﹒紫金 9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

公司股份 1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盛屯集团实际控制人姚雄杰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10,702,6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盛屯集团一致行动人蓉

璞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5,381,2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盛屯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9,433,2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1%。 

3、盛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的 12 个月内，未披露除本次增持

计划以外的增持计划。盛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的 6 个月内，不存

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

充满信心。 

2、增持金额：拟增持金额不低于 3 亿元人民币。 

3、增持价格：本次拟增持股份未设定价格区间，盛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

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自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

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增持。（注：在增持期间内，如存在敏感期、窗

口期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能增持的期间，则增持期间顺延）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合法方式。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1、本次增持前的增持实施情况 

2018 年 5 月 14 日-2018 年 5 月 15 日，盛屯集团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 

公司股份 70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中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43）。 

2018 年 6 月 21 日-2018 年 7 月 30 日，盛屯集团一致行动人创金合信永泰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4,693,0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2019 年 7 月 2 日-2019 年 7 月 10 日，盛屯集团一致行动人蓉璞科技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5,381,2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

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2、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8 月 20 日，盛屯集团一致行动人蓉璞科技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5,45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增持金额

为 4,323.74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均价为 7.93 元/股。 

本次增持前后，盛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盛屯集团 85,349,357 15.94% 85,349,357 15.94% 

国通信托﹒紫金9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000,000 3.36% 18,000,000 3.36% 

姚雄杰 10,702,635 2.00% 10,702,635 2.00% 

成都蓉璞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381,211 1.01% 10,834,711 2.02% 

合计 119,433,203 22.31% 124,886,703 23.33% 

表中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2018 年 12 月 27 日和 2019 年 1 月 9 日，盛屯集团一致行动人创金合信永泰 3 号资

产管理计划分别将持有的 18,000,000 股和 10,702,635 股公司股票（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

和2.00%）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国通信托﹒紫金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姚雄杰先生。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和 2019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增持是对 2018 年 2 月 12 日披露的增持计划的继续实施。自上述增持计

划披露后，盛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6,237,68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03%，累计增持金额 16,224.91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

及时筹措到位等因素导致无法完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

风险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有利于盛屯集团巩固其控股股东地位。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盛屯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